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教工公寓租住协议

甲 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管委会

乙 方：

丙 方：

为维护学校、租住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合法权益，保障天目湖校区教工公寓（以下简称

“公寓”）的有序周转和入住人员的合理流动，甲、乙、丙三方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

上达成以下协议：

一、租住公寓及入住年限

1、乙方租住公寓为天目湖校区 栋 房间，所提供房屋的门、窗、水、电等设

施完好。

2、租住期限： 年。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如

本次为续租协议，租住期限最长至教工公寓启用为止）。

3、博士 1人/间，硕士及以下 2人/间。

二、公寓租金及支付方式

1、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新聘人员租住教工公寓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的规定，租金参照当地市场房屋租赁价，给予一定优惠，月租金基准价

每年参照市场行情并结合学校实际进行调整和公示，甲乙丙方不再重新签订协议。

入住房型： 单间  标间。

租金标准：单间 400 元/人/月/间，标间 200 元/人/月/床。

2、乙方同意公寓租金每季度一付，先付后住，入住半个月内按半个月计收，超过半个

月按 1个月计收。

三、公寓用电、维修等费用支付

1.乙方同意公寓的用电以及水、电系统、门、窗、家具、电器等设备、设施非自然损

坏的维修费用，除有分割约定外，由共用人均摊。

2.乙方应及时缴纳电费等相关费用，因乙方原因导致设备、设施非自然损坏产生的费

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四、保证金缴纳及退还

1.本协议签订时，乙方向甲方交纳 1000 元入住保证金。

2.乙方正常退房并结清全部应交费用，经甲方验房合格后，甲方将保证金（不计利息）

退还乙方。



3.协议终止时，如乙方有欠款未交的，则在保证金中先行扣还相关欠款，余额（不计

利息）退还给乙方。

五、入住相关约定

1.甲乙丙三方严格遵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新聘人员租住教工公寓管理办

法（试行）》各项规定。对于乙方违规行为，公寓管理部门视情况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通知

乙方整改，拒不整改的，通报乙方所属二级单位，由二级单位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令其改

正，经教育仍不改正且情况严重者由学校依据情节作出处理，包括终止租住协议、收回公

寓及没收保证金等。

2.凡涉及需承租人缴纳的相关费用，而个人拒绝缴纳的，在承租人保证金中扣除。

3.乙方不得在租住公寓落户。协议期满乙方应无条件退房。学校同意延期租住的，租

金标准和期限另行公布；逾期不退且不书面申请续租的，租金按月租金基准价的 2倍收取。

4.乙方违反本协议相关规定的，丙方负责解决完毕后方可办理丙方其他人员租住手续。

5.乙方应严格遵守学校有关住房及公寓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服从管理；积极配

合管理人员共同做好治安、消防及环境卫生等工作。

六、违约处理

1.乙方、丙方自愿接受《办法》的内容和规定，承诺对乙方所提供个人信息的真实性

负责并愿意承担因信息不实造成的后果。

2.当甲方无法向乙方收取租金或保证金不够扣除时，丙方应对乙方做好教育和催缴工

作。

七、其他

1.本协议未尽之处，三方同意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新聘人员租住教工

公寓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处理。

2.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丙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3.本协议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丙方代表（签字）：

（盖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